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关于推荐 2017 届本科生 

免试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若干规定 

一. 指导思想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学生德智体等素质全面衡量，综合评定，择优选拔。

在对学生平时学习和科研能力综合测评的基础上，突出对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能

力倾向的考核，确保研究生生源质量。 

1. 加强对学生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考查； 

2. 注重对学生学业成绩、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业务特长等的综合考核； 

3. 对有特殊学术专长者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要优先推荐，可不拘一格加以选拔，但

必须严格做到程序透明，操作规范，结果公开。 

二. 组织管理 

推荐工作小组：徐心  朱玉杰   焦捷   高峰   杨思群 

招生工作小组（博士、研究型硕士）：徐心  朱玉杰   焦捷   杨思群 

三. 学校对推荐免试工作的基本要求 

1.学生申请推荐免试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学业成绩和排名符合院系报教务处备案的推免要求； 

基本 

要求 

成绩 

排名* 

不及格门次 

（必修+限选） 

处分 出  国 

成绩单 

院系请划√ 

或备注 

直博 前 40% ≤2 门次（0+2 除外） 无 未开具 √ 

直硕 前 80% ≤2 门次（0+2 除外） 无 未开具 √ 

外推 前 80% ≤2 门次（0+2 除外） 无 未开具 √ 

院系 

推荐 

办法 

（1）资格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同上； 

（2）综合成绩计算办法以注册中心发布的必修加限选课程平均学分绩为准。 

对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如在实践教学环节与第二课堂（包括科技活动、发表高水平

学术论文、课外文化活动、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等）中表现出较强才能和发展潜力者，以及在创新方面

（如：参加 SRT 项目、校级以上科技竞赛等）成绩优异者，经三名以上本校专业教授推荐，经学校推免

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审查，可不受以上（1）条款限制，但学生有关说明材料和教授推荐信须进行

公示。此类学生一般不超过所在院系参与推荐免试学生总数的 3%。 

（2）诚实守信，学风端正，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处分记录； 

（3）未开具出国成绩单；且本人承诺若被接收为推荐免试研究生，在研究生入学之前

不开出国成绩单； 

 



四．推荐免试初选工作程序 

1.学生个人申请  

凡准备参加推荐免试校内外研究生的学生，均需向所在院系书面申请推免生资格，填

写《清华大学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交所在院系进行审查。 

2.学生所在院系确定推荐免试资格 

3.招生院系审核确认学生复试资格 

4.学生参加复试考核 

5.招生院系确定初选资格 

6.学校确认初选资格 

7．名单公示 

学生所在院系应将申请参加推荐免试（含校内外）且具有推免资格的学生名单公示(含

姓名、院系、免试推荐综合成绩等)；招生院系应将所有拟接收推免生名单公示（含姓名、

院系、免试推荐综合成绩等）。公示期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8．学生报名 

五．资格复审与录取 

2017 年春季学期末，研究生院将会同教务处、注册中心及有关院系对取得推荐免试初

选资格的学生进行研究生资格复审，通过者方可被录取，并转入学籍。对未通过资格复审者，

将被取消推荐免试研究生录取资格，由教务处按本科学籍管理规定处理。详见《清华大学关

于推荐 2017 届本科生免试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若干规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学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12 日 

 

附： 

博士、研究型硕士（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咨询电话：62795329 

教学办公室地点：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 116 

 

金融专业硕士、会计专业硕士咨询电话：62789967 

管理硕士咨询电话：62789822 

硕士项目办公室地点：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楼 241 

 

 


